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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度上海出口集装箱结算运价指数（SCFIS）自我评估报告 

 

为确保上海航运交易所（以下简称“上海航交所”）编制的上海出口集装箱

结算运价指数（以下简称 “SCFIS 指数”或“结算运价指数 ”）符合国家发改

委《重要商品和服务价格指数行为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的规定，上海

航交所按照《办法》中的要求，对编制的结算运价指数进行年度例行自我评估，

评估结果符合《办法》要求。 

一、价格指数行为主体 

上海航交所是经国务院批准、由交通运输部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组建，于

1996 年成立，是我国政府为了培育和发展中国航运市场、配合上海国际航运中

心建设所采取的重大举措。上海航交所是独立的第三方事业单位，不参与航运现

货市场交易。 

为保证上海航交所编制的 SCFIS指数的独立性和专业性，上海航交所开展如

下工作。 

1. 上海航交所建立了完善的组织架构，配备专业人员和设施。 

（1）组织架构 

上海航交所建立了完善的内外部治理体系。其中党委会和总裁办公会负责指

数的战略和决策；各类委员会和专门小组负责各类专项工作和监督管理；业务职

能部门负责指数的日常运营。 

指数专家委员会：负责对 SCFIS指数编制方法、规则和实施细则的制定与变

更、涉及指数运作和业务发展的事项等提供专家意见。指数专家委员会相关信息

可在上海航交所官网获取。 

指数业务监督委员会：负责对 SCFIS指数编制及治理的各个方面进行监督管

理。指数业务监督委员会每季度召开例会，每年向党委会提交专项报告。指数业

务监督委员会中包含 1名外部成员，由上海航交所聘请，委员名单及指数业务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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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委员会的资质职权可在上海航交所官网获取。 

指数编委会：中国出口集装箱运价指数编委会及欧美航线分委会成员单位负

责根据《中国出口集装箱运价指数编委会章程》和《中国出口集装箱运价指数编

委会欧美航线分委会规则》，真实、准确、及时地向上海航交所提供运价信息，接

受上海航交所的数据校验。 

上海航交所信息部：跟踪研究国内外各类指数的发展状况和编制方法，编制

开发系列指数，对指数规则进行优化和完善。负责指数编委会的组织管理，编委

单位系统自动报送数据的定期校验，指数管理及维护规则研究，指数运行维护及

沟通。 

上海航交所技术部：根据业务需要组织开发系统，计算与发布指数，确保指

数系统安全运行，建立并维护与编委单位的系统对接、负责系统校验工作，为客

户提供数据与技术服务，负责相关数据校验服务供应商的管理。 

上海航交所市场部：负责指数业务监督委员会的日常联络与维护，SCFIS 指

数相关利益冲突的总体防范与管理。 

上海航交所总裁办：对人事、法务、行政及后勤服务等方面的工作进行管理，

协调指数专家委员会，服务、协调、支持各业务部门开展工作。 

（2）专业人员 

上海航交所长期致力于航运指数的编制和发布，运价指数编制人员具有多年

的从业经验。上海航交所设置了专门的管理小组，配备专业的人员参与 SCFIS指

数的日常运行和风险控制。指数应急领导小组全面负责 SCFIS 指数应急情形处理

的领导和管理；指数风险管理小组负责 SCFIS 指数运营、市场操纵、系统和信息

安全等风险的识别、监控、防范和处置工作，定期向指数业务监督委员会提交风

险评估报告。 

除此之外，上海航交所依据既定程序和标准招聘及录用员工，为员工提供各

类培训项目（包括岗位培训），每半年开展员工考评。上海航交所要求所有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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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职时及此后每年签署承诺书，以确保员工了解指数业务相关要求及各类行为规

范。 

（3）设施 

上海航交所制定了《上海航运交易所指数应急办公室管理办法》，配备了结算

运价指数应急办公室，应急办公室配备门禁系统、电话录音存档、摄像监控存档

等保密设施。部署实施 “两地三中心”，系统，包括航交所主站点和异地灾备站

点。站点之间实时同步数据，底层通过点对点专线通讯。上海航交所主站点配备

双线网络链路，同时网络有电信和移动两根外链线路实现 HA，防火墙、WAF、反

向代理负载均衡均部署都是两台设备实现 HA。真如机房备站点有一根外链线路，

有一台防火墙 WAF一体机，反向代理负载均衡是两台设备实现 HA高可用性。 

2. 上海航交所建立了完备的内部控制流程以及投诉、咨询、举报的渠道和处理机

制。 

（1）内部控制流程 

指数编制规则：上海航交所制定了《上海出口集装箱结算运价指数编制规则

（暂行）》（以下简称《SCFIS 指数编制规则》），明确了 SCFIS 指数计算方法、指

数发布时间、样本调整、权重调整、应急处理等。上海航交所每年定期对《SCFIS

指数编制规则》进行审阅，上海航交所通过审视市场环境、听取指数专家委员会

建议、接受市场反馈、外部投诉等途径，发现需要修订规则的情形。上海航交所制

定了《上海航运交易所指数规则修订实施办法》以规范 SCFIS指数修订流程。 

利益冲突管理：上海航交所制定了《上海航运交易所指数业务防范利益冲突管

理办法》，管理员工、SCFIS 指数的样本公司、指数专家委员会委员、指数业务监

督委员会委员、第三方供应商等利益相关方与 SCFIS指数业务之间可能存在的利益

冲突。 

运营风险管理：上海航交所制定了一系列内部制度及控制措施管理 SCFIS指数

业务风险。指数风险管理小组负责 SCFIS 指数运营、市场操纵、系统和信息安全

等风险的识别、监控、防范和处置工作，定期向指数业务监督委员会提交风险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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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报告。 

数据的监控和筛选：SCFIS 指数的样本公司通过系统对接提交指数计算使用的

结算运价数据。在使用上述数据计算指数时，上海航交所采取了各类数据验证措施，

以确保数据的准确性和完整性。SCFIS指数编制过程中，对数据的筛选与剔除按照

《SCFIS指数编制规则》进行。 

样本公司管理：上海航交所将符合要求的编委单位纳入 SCFIS指数的样本公司，

并与其签署《中国出口集装箱运价指数编委会章程》和《中国出口集装箱运价指数

编委会欧美航线分委会规则》，以规范样本公司提交数据行为。上海航交所每季度

根据《上海出口集装箱结算运价指数季度校验办法》对样本公司运价数据采集定义

的执行情况、技术对接系统运行情况等进行校验，未通过季度校验的样本公司将会

在下一季度采样筛选中剔除。 

指数错误修正：上海航交所制定了《上海航运交易所指数错误修正办法》，以

规范 SCFIS指数编制过程中的指数错误修正流程。如发生指数错误修正情形，将在

上海航交所官网发布指数错误修正公告。 

（2）投诉渠道和处理机制 

上海航交所制定了《上海航运交易所指数业务咨询、投诉与举报管理办法》规

范 SCFIS指数相关的外部咨询与投诉处理流程，并设立了外部咨询与投诉处理工作

小组，负责接收、调查及处理外部咨询与投诉。重要投诉的处理方案需提交总裁审

批。工作小组定期汇总外部咨询与投诉的数量及处理情况，提交指数业务监督委员

会审阅。 

外部咨询与投诉电子邮箱地址为：claim@sse.net.cn，通过上海航交所官网对

外公布。 

（3）投诉处理情况 

零投诉：2022 年上海航交所没有收到任何结算运价指数相关的投诉。 

3. 上海航交所运价信息来源稳定。 

mailto:claim@sse.net.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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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航交所成立了中国出口集装箱运价指数编委会欧美航线分委会，制定了

《中国出口集装箱运价指数编委会欧美航线分委会规则》，明确成员单位与价格指

数行为主体上海航交所的权利和义务，其中委员单位要真实、准确、及时地向上海

航交所提供运价信息，接受上海航交所的数据校验。上海航交所还与欧美航线分委

会成员单位签订了《上海出口集装箱结算运价指数数据采集技术对接协议》，委员

单位全部通过 API接口系统自动采集运价数据。 

 

二、 价格指数的编制方案 

1. 立项与可行性研究 

运价指数的研发最重要的原则是遵循航运市场运行客观情况。上海航交所研发

的 SCFIS指数是基于客观的集装箱运输市场，通过了大量的市场调研、数据分析，

形成了《上海出口集装箱结算运价指数研发报告》。 

2. 编制规则 

（1）有规范的价格指数名称，阐明价格指数的编制背景和目的，清晰界定所反映的

对象和范围。 

《SCFIS指数编制规则》对指数的编制背景和目的做出了详细的解释。《SCFIS

指数编制规则》对指数所反映的对象和范围做出了明确界定，包括指数名称、运价

定义、样本数据类型、样本数据来源等。上海航交所在设计 SCFIS指数时充分地

考虑了相关市场的规模和流动性，在市场调研工作中详细地调研了航运市场基本

情况，包括主干航线、货物流向、市场参与者、市场规模、运价特征等情况。 

（2）有明确的、合理的价格信息采集点和代表规格品。 

《SCFIS 指数编制规则》明确了采集运价数据的特征以及对样本数据的具体

要求。SCFIS指数表征上海出口集装箱即期海运市场结算运价的变动方向和程度，

结算运价是即期市场上经营欧洲、美西航线（以下简称“欧美航线”）市场份额合

计超过 80%以上的班轮公司，以及即期市场预付货年出运量 1000TEU 以上、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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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每周具有稳定数量的成交且业务系统成熟的货代企业，船开后用于结算的运

价。 

（3）明确指数使用的数据形式。 

SCFIS指数全部采用成交运价数据计算指数。 

3. 计算公式 

《SCFIS指数编制规则》中详细描述了指数数据预处理、指数计算的步骤和相

关计算公式，也包括箱型权重调整规则和权重换算系数的计算公式等。 

4.指数发布方式和频率 

SCFIS 指数在上海航交所官网每周一 15:05（北京时间）对外发布。指数

以 2020 年 6月 1日为基期，基期指数为 1000点。 

5. 价格信息提交者约束措施 

为保证数据采集的完整性、唯一性和一致性，样本公司通过系统对接方式

以报文格式向上海航交所提交符合运价定义的所有成交运价信息。所有委员单位

还与上海航交所签订了《上海出口集装箱结算运价指数数据采集技术对接协议》。 

6.主观判断条件 

《SCFIS指数编制规则》要求 SCFIS指数全部采用成交运价数据计算指数。

2022年指数计算中，没有采用主观判断的任何数据和相关情形。 

7. 离群值处理措施 

上海航交所建立了检测潜在异常值和可疑提交数据的措施。对样本公司分箱

型运价数据，采用格拉布斯（Grubbs，当运价样本数<20 时）或者拉依达准则（3

σ 准则，当运价样本数≥20 时）检验剔除离群值。 

8. 编制规则修订情况 

《SCFIS 指数编制规则》已公开发布在上海航交所官网，获取路径：

https://www.sse.net.cn/indexIntro?indexName=scfis。 

2022 年，《SCFIS指数编制规则》无修订情况。 

https://www.sse.net.cn/indexIntro?indexName=scf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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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价格指数发布 

上海航交所作为价格指数行为主体，其基本情况及变动情况通过以下官

网地址进行公布：https://www.sse.net.cn/about#msg1。 

市场客户还可以通过上海航交所官方网站，包括“航运指数”、指数发布页

面、指数简介/公告等导航栏，了解最新的指数编制规则，以及指数编制规则的

变动情况。 

上海航交所在官网指数栏的显著位置公布了《指数简介》，包括样本公司、

运价定义、计算编制方法、计算公式、发布时间等。 

上海航交所制定了《上海航运交易所指数业务防范利益冲突管理办法》，设立外部

咨询与投诉邮箱、内部举报邮箱和举报电话，由专人负责处理利益冲突相关的投诉与

举报。上海航交所将及时在官网上公布，或向特定的利益相关方披露实际及潜在的利

益冲突、所采取的利益冲突管理、控制措施及可能导致的后果。2022年度无实际及潜

在的利益冲突情形。 

SCFIS指数于 2020年 4月 27日试运行对外发布 6个月后，在 2020年 11月 2日

正式对外发布。SCFIS指数的样本公司通过 API系统传输数据完成后，指数编制系统

自动计算指数结果。SCFIS指数每周一 15:05 （北京时间）通过上海航交所中英文网

站等对外发布。上海航交所每年 12月的最后一周，在上海航交所网站上公布下一

年度的指数发布日。 

 

四、 价格指数运行维护 

1. 价格信息提交制度 

上海航交所制定了《结算运价报文规范》（中英文版），与样本公司签订了与《上

海出口集装箱结算运价指数数据采集技术对接协议》，明确提交价格信息的标准、

提交时间和提交方式等。 

上海航交所制定了《上海出口集装箱结算运价指数季度校验办法》，建立季度

https://www.sse.net.cn/about#msg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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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验机制。在SCFIS指数的样本公司业务生产系统中，对提交价格信息的完整性、

真实性、准确性进行追溯核查。 

2. 指数运行情况 

上海航交所制定了《上海航运交易所指数错误修正办法》。对于已向市场发布的

指数行情，若发现重大错误，经审慎评估并征求指数专家委员会意见后，由指数应

急领导小组决定是否需要重新计算并发布。 

2022年度指数运行情况：SCFIS指数未出现错误情况。 

3. 信息归档 

上海航交所制定了《上海航运交易所指数档案管理办法》，将 SCFIS 指数相

关工作或活动中要求保密留存或具有查考价值的文档、音频视频等资料归档，包

括纸质档案、电子档案等。指数档案统一集中保管在专门保管场所。涉及运价数

据、企业保密信息的文档及音频视频资料，原则上保存在指数保密室或指定区域。

原始运价数据、指数编制运行程序等，由技术部系统管理人员按信息系统安全运行

的要求进行备份，并由技术部档案管理人员进行异地存放。 

指数档案的保管期限为 20年。 

4. 内部控制 

为保证 SCFIS指数完整性和可靠性，上海航交所成立了指数业务监督委员会、

指数风险管理小组，设置了合规岗，加强指数内部控制。指数业务监督委员会负

责对 SCFIS 指数编制及治理的各个方面进行监督管理，每季度召开例会，每年向

党委会提交专项报告。指数风险管理小组负责 SCFIS 指数运营、市场操纵、系统

和信息安全等风险的识别、监控、防范和处置工作，定期向指数业务监督委员会

提交风险评估报告。 

 

五、价格指数转让和终止 

1.价格指数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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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度，上海航交所 SCFIS指数无转让情况。 

2.价格指数终止 

上海航交所制定了《上海航运交易所指数终止办法》，明确 SCFIS 指数的

终止情形、实施流程等。2022年度，上海航交所 SCFIS指数无终止情况。 

 

六、严重违规事项 

上海航交所严格遵循《办法》进行价格指数的编制运行，不存在损害国

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编造发布虚假价格指数、操纵价格指数、利用价

格指数组织相关经营者达成价格垄断协议、伪造/编造归档文件/评估报告、

不配合价格主管部门评估和合规性审查、与相关市场主体进行不当利益交

换、价格指数行为主体及其实际控制人和高级管理人员参与价格指数所反

映的商品和服务市场的交易或其他严重违反《办法》规定的其他行为。 

 

 

上海航运交易所 

2023年9月 21日
 

 


